
4.2.1 采用基于性能的抗震设计并合理提高建筑的抗震性能，评价分值为 10 分。 

【条文说明扩展】 

基于性能的抗震设计即性能化设计仍是以现有的抗震科学水平和经济条件

为前提的，一般需要综合考虑使用功能、设防烈度、结构的不规则程度和类型、

结构发挥延性变形的能力、造价、震后的各种损失及修复难度等等因素。不同的

抗震设防类别，其性能设计要求也有所不同。“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 
是一般情况的性能要求，参考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2010（2016
年版），地震下可供选定的高于一般情况的预期性能目标可参考表 4.1。 

表 4.1 可供选定的高于一般情况的预期性能目标 
地震水准 性能 1 性能 2 性能 3 性能 4 
多遇地震 完好 完好 完好 完好 

设防地震 完好,正常使用 
基本完好,检修后

继续使用 
轻微损坏 ,简单

修理后继续使用 
轻微至接近中等损

坏，变形＜3[⊿ue] 

罕遇地震 
基本完好 , 检
修后继续使用 

轻微至中等破坏,
修复后继续使用 

其破坏需加固后

继续使用 
接近严重破坏,大修

后继续使用 

针对具体工程的需要和可能，可以对整体结构，也可以对某些部位或者关键

构件或者节点，灵活运用各种措施达到表 4.1 预期的性能目标。鼓励采用新技术

新材料进行抗震性能设计。 
本条实际操作时，在确保建筑结构满足“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一

般情况的性能要求的情况下，根据项目情况，可以考虑对整体结构、局部部位或

者关键构件及节点按更高的抗震性能目标进行设计，或者采取措施减少地震作用。

局部部位或者关键构件及节点可根据建筑平面、立面的规则性、构件的重要性程

度选取，如教学楼的楼梯间作“抗震安全岛”，提高该区域的抗震性能，结构转换

层的框支柱、框支梁，剪力墙的底部加强层部位、结构薄弱层构件等等；采取的

措施包括设隔震支座（垫）、消能减震支撑、阻尼器等。 

【具体评价方式】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评价。 
预评价查阅相关结构设计文件、结构计算文件及抗震性能的分析报告。 
评价查阅预评价涉及内容的竣工文件，还查阅项目安全分析报告及应对措施

结果，相关应对设施的检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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